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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科 
科 目：民法總則與債權、物權編 

陳曄老師解題 

一、甲公司於營運期間，製作產品過程中使用多種化學物質，經證實極可能  提高人體致癌風險

而為公司所知，但公司董事與經理人對於員工並未作防護說明與設置相關防護措施，並任意

將化學物質隨意傾洩於地面及地下，導致作業廠區土壤與地下水遭受污染，甲公司並以遭污

染的地下水  作為生產線員工飲用水等水源，導致甲公司員工因此而罹患癌症或相關疾病，

甚至死亡，甲公司營運至 1994 年 2 月關廠。乙丙為甲公司前員工，於 2009 年 3 月開始

發病，並到醫院治療，於 2009 年 5 月被醫院告知他們的疾病與甲公司使用的化學物質相關，

乙丙即起訴請求甲賠償其損害，問法院應如何判決？（34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本題近期有關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重要實務見解，如能事前掌握，應能

正確答題。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法第 184 條、第 193 條、第 195 條、第 197 條 

4.《命中特區》民法關鍵讀本，陳曄編著，109 年 8 月出版，P1-25 至 31（人格權之保護）、

P2-62 至 63（侵權行為之時效）、P2-75 至 76（侵害健康權之損害賠償）。 

【擬答】 

甲公司之董事與經理人任由公司排放化學物質之行為，應屬法人自己侵害乙、丙健康權之侵

權行為，縱令乙丙因無法證明何人為真正行為人而無法依民法第 28 條連帶求償，亦得依民法

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請求法人單獨負損害賠償責任： 
按民法第 28 條規定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

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又同法第 188 條第 1 項本文亦規定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

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然上開條文之適用必以被害

人得特定真正行為人為法人之董事或受僱人，始得令法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然而，有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035 號民事判決）認為倘法人之侵權行為

責任，必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將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

特定、指明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特殊事故（如公害、

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知實際加害人及其歸責事由之風險。因此，法人既藉由其組織

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

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 184 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俾符公平。 
本題中，甲公司董事與經理人任意傾洩化學物質導致地下水遭受污染之行為，應與乙、丙

罹癌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核屬侵害乙丙健康權之侵權行為，如乙丙得特定甲公司從

事該等加害行為之董事、經理人或其他員工身分者，固得分別依民法第 28 條與第 188 條第

1 項請求行為人與甲公司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 193 條、第 195 條第 1 項），

但縱使未能證明何人為真正行為人時，乙、丙亦得依上開實務見解以甲公司為行為人，依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單獨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乙、丙對於甲公司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其時效依近期實務所採見解，應由被害人乙、

丙之健康確實發生受侵害之結果時，始得起算，故本件應尚未罹於時效： 
依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

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此為侵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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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短期時效規定。 
惟有關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之起算，有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67 號民事判決）認為損害之發生乃侵權行為之要件，倘健康未受有損害，即無因此所生

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不生請求權可得行使之問題，其請求權消滅時效自無從

開始進行，此於民法第 197 條第 1 項後段所定 10 年時效亦然。蓋於毒物侵害等事件，往往

須經長久時日，甚至逾 10 年後始對健康造成損害，如以加害行為發生時即起算 10 年時效，

不啻使被害人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形同具文，並造成損害未發生即開始起算時效，

自非允當。而被害人在損害發生前，其請求權時效既未開始起算，須待健康受有損害，始

得為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 
本題中，甲公司營運至 1994 年 2 月關廠，可認為甲公司之加害行為最遲於該時即告終止，

然當時乙、丙尚未罹癌，即不能認為乙、丙之健康已發生受侵害之結果，而必須至 2009 
年 3 月乙、丙發病時，使產生侵害身體健康權之結果，並於同年 5 月經醫院告知始知悉

損害之發生，此時乙、丙對於甲公司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始開始起算消滅時效，故

本件應無罹於時效之問題，甲亦不得主張時效抗辯拒絕給付。 
 
二、甲為 A 屋所有人，與丙不動產經紀公司間有專任委託銷售契約，乙有興趣買受 A 屋，簽立

購屋要約委託書（下稱系爭要約委託書），委由丙交予甲。系爭要約委託書前言「契約審閱

權」已載明：「□要約人簽訂本契約前，已確實攜回審閱三日以上（含）無誤。□要約人已

詳閱並充分瞭解本契約內容，無須三日以上審閱期。」乙勾選後者方格且於下方簽名確認；

系爭要約委託書載明，乙經由丙仲介購買系爭房地，願以總價新臺幣 87,000,000 元承購，

並同意依該條款簽立買賣契約，要約有效期間至民國（下同）109 年 8 月 7 日 24 時止，

於要約有效期限內，買方有撤回權，於行使撤回權時，以郵局存證信函、或以信函親自送達

賣方或丙公司，即生撤回效力，系爭要約委託書須經賣方親自記明承諾時間及簽章並送達買

方時，雙方即應負履行簽立本約之一切義務，於承諾送達買方 5 日內，雙方應於共同指定之

處所，就有關稅費及其他費用之負擔、雙方共同申請辦理或協商指定地政士、付款條件、貸

款問題、點交約定及其他相關事項進行協商後，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方不履行簽定買

賣書面契約義務時，應賠償賣方以成交總價 3%計算的違約金。經甲於 109 年 8 月 6 日在

系爭要約委託書簽名承諾出售，並由丙轉達乙。但之後乙拒絕簽訂買賣契約、給付價金，甲

依系爭要約委託書約定，起訴請求乙按成交總價 3%計付違約金，請問有無理由？（33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本題只要針對要約與承諾意思表示具體說明認定預約成立之方式，並詳述違約

金之效果，應不難作答。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法第 153 條、第 250 條、第 252 條 

4.《命中特區》民法關鍵讀本，陳曄編著，109 年 8 月出版，P2-12（預約之概念）、P2-13 至

17（契約之成立方式）、P2-109 至 110（違約金之意義與效果）。 

【擬答】 

系爭要約委託書既經乙審閱後簽立並使丙為傳達人提供於甲，甲亦於要約有效以及可期待承

諾達到之期間內為承諾之意思表示，雙方應已成立有關買賣 A 屋之預約： 
依民法第 153 條第 1 項、，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

成立。其中當事人為訂立而為之互相表示意思，一般即為要約與承諾之意思表示。又同法

第 158 條規定，要約定有承諾期限者，非於其期限內為承諾，失其拘束力。 
其次，當事人預定「將來成立一定契約」為給付義務之契約，稱為預約；為履行預約而成

立之契約，稱為本約。預約為契約一種，應適用一般契約法規定，若不履行訂定本約義務，

仍構成債務不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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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中，乙審閱後簽立之要約委託書，即為乙透過丙為傳達人而向甲提出之非對話要約，

其中雖有限定要約有效期間至 109 年 8 月 7 日，但乙非但未即時撤回，且相對人甲早於

109 年 8 月 6 日即在要約委託書簽名承諾出售，並由丙轉達乙，應認為於甲之承諾意思

表示到達乙時，雙方即成立契約。 
然而，依系爭要約委託書之約定，該契約成立後，雙方仍應協商稅捐負擔、貸款條件、點

交約定等事項，並負有另行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義務，故應認為甲乙間所成立者為有

關買賣 A 屋之預約。 
如乙預約成立後拒絕簽訂 A 屋買賣契約（本約）者，甲應得系爭要約委託書之約定請求乙按

成交總價 3%支付違約金，但不得另行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惟乙亦得舉證證明約定

違約金過高時，請求法院酌減金額： 
依民法第 250 條之規定，違約金者，乃以確保債務履行為其目的，當事人約定債務人於不

履行債務時，所應支付之金錢。又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原則上視為因債務不履

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約定。故違約金除有當事人另為約定具有懲罰性違約金之性質外，

即應認為係一方債務不履行時之損害賠償預定總額，故他方即不得另行再請求損害賠償。 
再者，違約金給付，原則依當事人約定，惟法律為保護經濟弱者，防止債權人巧取利益，

若約定之違約金額（含懲罰性違約金及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過高而顯失公平，法院可依

民法第 252 條規定，將違約金減至相當之數額。 
本題中，甲乙如於成立有關買賣 A 屋之預約後，乙拒絕簽訂 A 屋買賣契約（本約）者，即

屬預約之債務不履行，甲應得系爭要約委託書之約定請求乙按成交總價 3%支付之違約金，

但不得另行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惟乙亦得舉證證明約定違約金過高時，請求法院

酌減金。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司法特考試題解答） 

共 5 頁 第 4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三、甲 1-甲 39 與乙共 40 人均為 A 地及其上 B 公寓大廈的區分所有權人， 就 A 地所有權的

應有部分均為 1/40，乙為一樓區分所有權人，甲 1-甲 39 或其前手與乙都是民國 67 年起

陸續從丙建商買受房屋及基地的權利， 丙建商與乙的買賣契約約定，乙所購買的房屋所有人

可以占有使用該一樓房屋正前方約 80 平方公尺法定空地，乙自民國 67 年遷入一樓即使用

該法定空地，其他住戶無法進入也無法使用，但均無人爭執此一狀態，直到甲 1 在民國 105 

年從其前手繼受位於 B 公寓大廈 10 樓的一戶，甲 1 開始爭執乙就該法定空地的使用權，

甲 5 在民國 107 年從其前手繼受位於 B 公寓大廈 8 樓的一戶，也支持甲 1 的主張。甲 1 

和甲 5 即依民法第 767 條起訴請求乙拆除法定空地上工作物，並將該法定空地返還甲 1 和

甲 5 及其他 A 地共有人全體，請問有無理由？（33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本題涉及區分所有建築物中約定專用部分之形成方式，此除應說明相關民法規

定外，更應留意實務上之相關見解。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民法第 767 條、第 821 條、第 799 條 

4.《命中特區》 

民法關鍵讀本，陳曄編著，109 年 8 月出版，P3-52 至 53（分別共有之外部關係）、P3-63 至 65

（區分所有之概念）。 

【擬答】 

依民法第 799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後段規定，稱區分所有建築物者，謂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

專有其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物。

而區分所有建築物中之共有部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經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特

定所有人使用。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第 1 款亦規定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

用部分範圍外，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圍及使用主體，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

效力。 
然而，民法第 799 條係於民國 98 年所增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第 1 款則於 84

年該條例訂定時原規定於施行細則，於 92 年修正改定於現行條文中。則如區分所有建築物發

生於上開法令訂定施行前，約定專用部分應如何約定形成？則有疑義。 
就此，有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445 號民事判決）認為公寓大廈等集合住宅

之買賣，建商與各承購戶約定，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由特定共有人使用，除別有規定外，固

可認為共有人間已合意成立分管契約，他共有人嗣後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除有特別情

事外，其受讓人對於分管契約之存在，通常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

反之，如建商與各承購戶未有共用部分由特定共有人使用之約定，而逕將共用部分違規加建，

交由特定共有人使用時，自不得僅因承購戶買受房地未有異議，即推論默示成立分管契約。 
本題中，乙使用該一樓房屋正前方約 80 平方公尺法定空地（約定專用）之方式，為基於 67
年間丙建商與乙之買賣契約約定，由於其時間早於民法第 799 條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3 條

第 2 項第 1 款之施行時間，自無法僅憑有無規約約定而認定乙之使用合法與否。 
但依前開實務見解意旨，倘丙建商與甲 1-甲 39 或其前手間之買賣契約中亦有約定容許乙使

用該法定空地者，應認為此為原始全體區分所有人透過丙建商所訂立之分管契約，且其後手

即有可得而知之情形，而應受分管契約之拘束。反之，此約定如僅存在於丙建商與乙之買賣

契約中，及不能拘束甲 1-甲 39 或其前手，甲 1 和甲 5 即得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

中段以及第 821 條規定，請求乙拆除法定空地上工作物，並將該法定空地返還甲 1 和甲 5 
及其他 A 地共有人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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